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
管理办法

为充分发挥校外著名专家、学者、杰出人才及社会知名人士对我校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指导和推动作用，增进学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交流与合作，参照《苏州大学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大人〔2016〕40号）之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聘任条件
（一）名誉教授
名誉教授是我院对外最高规格的荣誉性学术称号。受聘方一般应为在法学学科领域取得学术界公认的重大成就，学术造诣深、知名度高的著名专家学者。
（二）客座教授（兼职教授）
客座教授（兼职教授）是我校对外的荣誉性学术称号。受聘者一般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在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做出突出贡献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与知名度。
二、聘期
名誉教授不设定聘期，一经授予即为终生荣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客座教授实行聘任制，聘期为3年。
三、工作职责
受聘人员应至少履行以下职责之一：
（一）促进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，帮助提升学校的影响力与地位。
（二）不定期来校作专题讲座或学术报告，介绍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与前沿动态。
（三）向学院或学校推荐高层次创新性人才，支持学校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，为学校的学科建设、教学科研等工作提供指导与支持。
四、聘任程序
（一）提出人选。学院各二级学科点可按照实际需要和聘任条件提出拟聘任人选。 
（二）学术评议。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拟聘人选进行评议，并提出评议意见。
（三）学院审批。学院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根据学科点的申请材料、学术评议意见作出是否聘任的决定。
（四）聘书制作。学院审批同意后由学院综合办统一制作聘书。
（五）聘任仪式。由学院举行相应的聘任仪式，颁发聘书。 
五、管理
（一）受聘人员的管理以所聘学科点为主体。学科点要加强与所聘人员的联系，及时沟通交流，积极创造条件，充分发挥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（兼职教授）在促进学科建设、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中的作用。
（二）学科点每学年须将所聘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在本校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对聘期届满的客座教授提出续聘、解聘意见和建议，学院将根据需要以及被聘人员的贡献、学科点意见决定续聘和解聘。
（三）凡学院决定不予续聘或解聘的受聘人员，不得继续使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（兼职教授）的称号，否则依照法律和相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（四）本办法所规定的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，学院均不付固定薪酬。
六、其他
（一）根据学科发展需要，院长可在征求学院学科点、学术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提名并聘任客座教授。
（二）关于授薪制讲座教授和兼职教授的聘任和考核，适用《苏州大学讲座教授和兼职教授管理办法》（苏大人〔2023〕25号）
（三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。


王健法学院
2026年5月8日
[bookmark: 抄送]


2

